
关于对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半年报问询函 

公司一部半年报问询函【2024】第 043 号 

 

 

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圣兆药物）董事会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4 年半年报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关于研发进展 

你公司主要从事长效缓释制剂和靶向制剂两大创新制剂的开发

及产业化，报告期内净利润为-102,655,560.80 元，自 2016 年以来，

公司净利润持续为负，尚未实现盈利。你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研发费用

82,987,039.23 元，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492.28%，其中中间试验等费

用 34,497,727.51 元，占比 41.57%。截至你公司半年报披露日，共有

1 个产品已获批上市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分别说明研发项目资本化及费用化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项

目名称、研发内容、研发周期、投入金额、资本化或费用化金额等； 

（2）结合在研产品对应的原研药、仿制药的定价、销售方式，

以及产品上市后的定价策略情况等，说明在研产品的商业化风险； 

（3）结合在研产品的上市审评进度、临床试验效果，说明在研

产品的的研发进度是否符合预期，预计上市的具体时间以及上市后对

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。 

（4）说明中间试验费用的具体内容，结合你公司在研项目的具

体进度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中间试验费用占比较高的原因及



合理性。 

 

2、关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

你公司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 56,226,349.20 元,期

初为 4,706,495.15 元，同比增长 1,094.65%。你公司解释主要是一年

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金额 51,347,000.00 元。你公司报告期初、期末

长期借款余额分别为 4,500,000.00 元、15,426,369.00 元，报告期内增

加 242.81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的具体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对

手方、合同期限、利率、具体用途等内容； 

（2）说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在期初长期借款中未体现的原

因，是否存在会计列示错误。 

 

3、关于持有待售资产减值 

你公司报告期末持有待售资产 11,127,103.64 元，你公司解释主

要是本期子公司鼎兆医药与云和县南城低丘缓坡开发有限公司签订

《资产收购协议》，将拟出售的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权、厂房等资产转

入持有待售资产科目核算。上述资产未计提减值准备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本次转让子公司厂房土地的交易背景、具体内容、协

议签订情况、交易价格及依据； 



（2）结合转让资产的处置转让节点、收款情况、资产移交具体

进展情况，说明转入持有待售资产的依据及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

计准则的相关规定。 

 

4、关于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 

你 公 司 报 告 期 末 预 付 长 期 资 产 购 置 款 置 款 账 面 余 额

29,172,857.83 元，期初 26,586,914.05 元，同比增加 9.72%。 

请你公司说明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的具体内容、账龄等；说明长

期未结转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 

5、关于流动性 

你 公 司 报 告 期 末 短 期 借 款 125,119,218.22 元 ， 期 初 为

105,120,683.28 元，增加 15.98%；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 65,218,901.34

元；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为 63.99%，期初为 44.74%，增加 19.25 个

百分点。你公司自挂牌起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，本报

告期内为-86,006,294.13 元，上年同期为-71,646,438.92 元。你公司近

期披露股份回购方案，回购目的为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，拟回购资金

总额不超过 50,000,000 元，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债务结构、业务开展情况、可变现资产及重要收支安

排，说明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，是否存在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风险，

说明应对措施及工作安排； 



（2）结合股份回购自有资金的具体来源、现金流情况等，说明

股份回购是否将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6、关于药品销售收入 

你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收入 16,857,583.08 元，上年同期为

10,451,206.30 元，同比增加 61.30%；其中药品销售收入 9,463,350.36

元，较上年同期增加 350.54%，毛利率为 80.25%，同比增加 65.21 个

百分点。 

请你公司结合在手订单情况、市场需求、定价策略、主要客户变

动情况、产品价格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、期后销售情况等，说明药

品销售收入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具有可持续

性。 

 

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4 年 12 月 10 日前将有关

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（nianbao@neeq.com.cn），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

券商；如披露内容存在错误，请及时更正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

2024 年 11 月 26 日 


